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高雄市動物友善空間標章申請書 
 

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

公司或行號名稱  

負責人姓名  

聯絡電話  

經營或服務地址／車牌號碼  

統一編號／執業登記證號  

提供之友善動物措施(至少1項) 
 

 

允許入內之寵物別 □犬 □貓 □其他： 

營業時間（註明公休日）  

 

網址/電子信箱（無可免填）  

 

應備文件 □商業登記證明/營業登記證明/有效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

 (公務機關免附) 

□好主人公約 

切結聲明 為同時維護消費者權益及動物福利，特聲明如下： 

本人/公司歡迎遵守本空間及動物友善公約規範之寵物及飼主入內，

並提供友善服務。 

若有拒絕或暫停提供服務，同意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收回動物友善空間

認證標識，絕無異議。 

負責人（簽章）: 

審核結果 

(申請單位勿填) 

書面審核情形 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
實地審核情形 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
承辦 組長 技正 秘書 處長 

     

 


